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开展全省公路水运工程落实施工方案专项行动的通知
苏交质〔2015〕12号

各市交通运输（港口）局，昆山、泰兴、沭阳县（市）交通运输局，厅公路局、航道局、港口局、建设办，省交建局：

根据《交通运输部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公路水运工程落实施工方案专项行动的通知》（交安委办函[2015]19号）、《江苏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展建设工程落实施工方案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苏安办[2015]17号）精神，省厅决定自即日起至2015年底，开展公路水运工程落实施工方案专项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专项整治，强化红线意识，建立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落实参建各方安全管理责任，全面提升我省公路水运工程施工方案管理水平，夯实工程安全工作基础，为我省公路水运工程又好又快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二、整治范围及落实重点 

以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现场为主要控制环节，深入开展“五整治五落实”工作。

（一）突出整治以下5类分部分项工程： 
1.基坑支护；

2.土方（隧道）开挖；

3.脚手架；

4.模板支撑体系；

5.起重机械安装拆卸以及吊装作业；

以上5类分部分项工程整治重点见附件一。

（二）突出在施工现场落实以下5项规定：

1.施工作业前必须编制施工方案；

2.施工方案必须按规定论证和审批；

3.施工作业前必须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4.施工过程中必须按施工方案施工；

5.施工方案完成后必须经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下道工序。

三、工作要求

（一）组织机构

为加强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省厅决定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组  长：王永安
副组长：姜竹生、陈明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厅质监局

办公室主任：金志强

办公室成员：黄淞文、揭晓、徐云辉

联络员：金志强     电话：025-52853080

联系人：徐云辉     电话：025-52853026

邮  箱：39431973@QQ.com

（二）全面摸排

各市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要尽快摸清本地区整治范围的工程项目（及其相关标段）的情况，填写《全省公路水运工程在建重点项目一览表》（附件二）、《全省公路水运工程落实施工方案专项行动项目清单表》（附件三），省交建局负责其监管在建项目的填报。

（三）加强检查

充分发挥项目业主的牵头作用，以施工单位为主体，做到自查、督查和抽查“三结合”。

一是项目建设单位牵头，组织施工、监理单位每月自查一次，并将情况向各市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汇报。

二是各市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每月组织督查一次，将督查情况填写《全省公路水运工程落实施工方案专项行动督查情况汇总表》（附件四），于当月25日前报厅（质监局）。

三是省厅根据各市上报情况及工作安排，每季度组织抽查一次，抽查比例为全省整治项目总数的30%。

四、工作要点

（一）施工方案的编制

施工方案的编制是控制工程质量安全的重要技术路径，为切实扭转当前部分项目存在的施工方案编制缺乏针对性，导致无法指导现场生产以及现场不按方案施工的不良倾向，各地、各项目要牢固树立施工方案就是现场施工法规的理念，组织工程技术骨干认真研究、分析施工生产各个环节的质量安全控制要素及实现手段，按照“平安工地”建设要求，对方案中的关键部分以工程图和表格化的形式予以表示，强化可操作性，从源头上抓住现场施工的关键。

（二）施工方案的落实

施工方案要按照规定进行审查，经批准同意的施工方案不得随意改动，现场参建各单位、检查单位都要以施工方案为工作依据，施工单位要认真组织施工方案的技术和安全交底，严格贯彻落实施工方案。因特殊原因导致施工方案不能执行，必须重新组织编写及审查。在新方案审查通过之前不得继续施工。

（三）专项行动的推动

各地、各项目要建立专项行动的组织机构，广泛宣传发动，积极营造开展专项行动的浓烈氛围。对专项行动工作成效显著的单位、项目，要认真总结经验和好的做法，并加以推广。

（四）严格检查与执法

各地、各项目要严格组织进行“三查”，即：一查方案的编制、论证和审批；二查方案的技术交底与贯彻实施；三查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项目建设单位应组织相关单位及时进行整改。

对于因没有施工方案或方案不落实造成的重大事故隐患，或者危险性大、一时难以整改的重大事故隐患，应当依法责令立即局部或全部停工，并按照要求实施挂牌督办整改，销号后方可重新施工。

对于造成重大事故隐患的项目，对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按照法规规定进行处罚；对于造成事故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应当严肃问责，依法暂扣直至吊销其有关从业证书，列入“黑名单”并在全省范围通报，限制直至取消其在我省公路水运工程参与建设活动的资格。

请各市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于5月25日前完成本地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制定并报省厅质监局备案。专项行动年度总结于12月15日前报省厅质监局。

